附件5：

[bookmark: _GoBack]灞桥区红旗街道神峪寺沟村（向阳沟村）
三殿村穆将王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预公告》（〔2020〕3号），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制定本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灞桥区红旗街道神峪寺沟村（向阳沟村）、三殿村和穆将王村集体土地共7.5892公顷，其中神峪寺沟村（向阳沟村）2.5707公顷；三殿村3.2404公顷；穆将王村1.7781公顷。 
二、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灞桥区红旗街道神峪寺沟村集体所有土地2.5707公顷。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分为农用地1.5326公顷，建设用地1.0381公顷，土地权属为神峪寺沟村集体所有。本次拟征收神峪寺沟土地涉及农村村民住宅总面积约3970.18平方米；非宅总面积约579.08平方米，涉及井1眼，电杆5个，果树1.06亩。
本次拟征收灞桥区红旗街道三殿村集体所有土地3.2404公顷。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分为农用地1.6684公顷，建设用地1.572公顷，土地权属为三殿村村集体所有。本次拟征收三殿村土地涉及农村村民住宅总面积约1492.42平方米；非宅总面积约1276.07平方米，涉及变压器3个，苗木21.01亩，果树21.84亩。
本次拟征收灞桥区红旗街道穆将王村集体所有土地1.7781公顷。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分为农用地0.8公顷，建设用地0.9781公顷，土地权属为穆将王村集体所有。本次拟征收穆将王村土地涉及农村村民住宅总面积约133.15平方米；非宅总面积约438.24平方米，涉及坟27座，果树4亩，青苗20亩。
三、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
四、征地补偿标准
按照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发〔2020〕12号）《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灞政发〔2021〕6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五、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1．本次拟征收的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着物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参照评估结果进行补偿；青苗按1.5万元/亩进行补偿。
2．征地补偿费支付方式。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以转账方式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配；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用以转账等方式支付给所有权人。
六、安置方式
征收土地范围内涉及神峪寺沟村、三殿村、穆将王村村民住宅，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原则，尊重村民意愿，采取提供安置房（产权置换）和货币化安置两种安置方式。安置地点将依据整体规划，在征收范围内就地安置。
安置住房面积、过渡费及相关补偿奖励等，结合灞桥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依法制定实施。
七、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费用将按照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落实我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陕人社发〔2016〕20号)《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市政办发〔2018〕89号)的相关规定足额缴纳并组织实施，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八、土地审批手续完成前如区片综合地价及社保政策有调整的，按新标准执行。
九、本方案经批准后由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红旗街道办事处依法组织实施。
